
 

广州岭南集团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注入标的资产减值测试报告 

 

按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令第 127 号)的

有关规定及广州岭南集团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本公司”或“公司”）与广

州岭南国际企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岭南集团”）、广州流花宾馆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流花集团”）、朱少东、卢建旭、郭斌、方方、郑烘、张小昂分别

签署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相关要求，公司编制了《重大资产重组注

入标的资产减值测试报告》。 

 

一、 重大资产重组的基本情况 

1、重大资产重组注入标的资产之广州广之旅国际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90.45%股权 

根据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方案，公司通过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份和支付现金相结

合的方式，向岭南集团购买其持有的广州花园酒店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花园酒店”）

100%股权、中国大酒店 100%股权、广州广之旅国际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广之旅”）82.22%股权，向流花集团购买其持有的广之旅 5.71%股权，向郑烘购买

其持有的广之旅 0.86%股权，向卢建旭购买其持有的广之旅 0.62%股权，向郭斌购买

其持有的广之旅 0.36%股权，向方方购买其持有的广之旅 0.32%股权，向张小昂购买

其持有的广之旅 0.29%股权，向朱少东购买其持有的广之旅 0.0756%股权。 

2017 年 1 月 16 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7]129 号《关于核准广

州岭南集团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向广州岭南国际企业集团有限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 265,155,792 股股份购买相关资产，

同时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135,379,061 股新股募集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配

套资金。 

    根据广之旅现行股东名册、广之旅 2017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广之旅现行

公司章程、广州市工商局 2017 年 2 月出具的《准予变更登记（备案）通知书》（穗

工商（市局）内变字[2017]第 01201702130238 号），广之旅 90.45%股份已在《广

州广之旅国际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名册》登记在公司名下，广之旅已在广州市

工商局办妥广之旅 90.45%股份登记在公司名下的章程变更备案手续，公司持有广之

旅 90.45%的股份。 

根据中登公司于 2017 年 2 月 28 日出具的股份登记申请受理确认书（业务单号：

101000005113），本公司向交易对方发行相应新增股份的证券登记手续已在深交所

及中登公司办理完毕。 

2017 年 4 月 13 日，本公司向岭南集团付讫现金对价。 



 

根据双方签署的《购买资产协议》、《补偿协议》，本公司向交易对方发行相应新

增股份在深交所及中登公司办理完毕证券登记手续，且本公司向岭南集团付讫现金

对价之日，为本次整体收购实施完毕之日。综上，本公司购买广之旅 90.45%股权实

施完毕之日为 2017 年 4 月 13 日。 

根据交易各方签署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确认广之旅 90.45%股权的交易价

格为 107,092.62 万元。 

 

二、 收购资产承诺情况 

根据本公司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购买资产交易对方签署的《购买资产协议》、《补偿

协议》，拟购买资产交易对方对业绩承诺及补偿的约定如下 ： 

（一）承诺年度 

本公司收购广之旅 90.45%股权的重大资产重组于 2017 年 4 月 13 日完成，根据交易

各方签订的《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广州广之旅国际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股份

的补偿协议》，利润补偿期间为 2017 年度、2018 年度、2019 年度。 

 

（二）补偿义务人 

本次交易补偿义务人为岭南集团、流花集团。 

 

（三）减值测试资产 

本报告中减值测试资产为公司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中向岭南集团、流花集团、郑烘、

卢建旭、郭斌、方方、朱少东、张小昂购买的广之旅合计 90.45%的股份。其中，补偿

义务人岭南集团对应的减值测试资产为 84.74%的广之旅股份（合计 59,314,892 股股

份，以下简称“减值测试资产 A”）；补偿义务人流花集团对应的减值测试资产为 5.71%

的广之旅股份（合计 4,000,000 股股份, 以下简称“减值测试资产 B”）。 

 

（四）减值测试和补偿安排 

1、减值测试 

交易各方一致确认，2017 年度、2018 年度、2019 年度的会计年度结束后，由本公

司聘请评估机构或估值机构对减值测试资产截至上一年度的资产价格进行评估或估

值，并出具专项评估报告或估值报告。根据评估结果或估值结果，由公司对减值测试

资产进行减值测试，并聘请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对减值测试资产的

估值（以下简称“期末减值测试资产的估值总额”）出具减值测试专项审核报告。 

如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减值测试专项审核报告显示： 



 

减值测试资产 A 期末减值额>岭南集团就减值测试资产 A 于承诺期内累积已补偿股份

总额×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每股发行价格+岭南集团就减值测试资产 A

于承诺期内累积已补偿的现金总额； 

则岭南集团作为补偿义务人应按照本协议的规定对公司予以股份或现金方式进行补

偿。补偿义务人应当优先以其在本次整体收购中出售广之旅 57,548,716 股股份获得的

公司股份补偿，不足部分以现金方式补偿。 

减值测试资产 B 期末减值额>流花集团就减值测试资产 B 于承诺期内累积已补偿股份

总额×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每股发行价格+流花集团就减值测试资产 B

于承诺期内累积已补偿的现金总额； 

则流花集团作为补偿义务人应按照本协议的规定对公司予以股份或现金方式进行补

偿。补偿义务人应当优先以其在本次整体收购中出售标的资产获得的公司股份补偿，

不足部分以现金方式补偿。 

2、减值测试补偿 

在承诺期间，如发生上述约定补偿义务人需向公司进行补偿的情形，补偿义务人每年

应补偿的股份数按以下公式确定： 

补偿义务人岭南集团当期应承担的减值测试资产 A 的应补偿股份数量=（减值测试资

产 A 期末减值额—针对减值测试资产 A 于承诺期间内累积已补偿金额）÷本次发行股

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每股发行价格。 

补偿义务人流花集团当期应承担的减值测试资产 B 的应补偿股份数量=（减值测试资

产 B 期末减值额—针对减值测试资产于承诺期间内累积已补偿金额）÷本次发行股份

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每股发行价格。 

减值测试资产期末减值额为本次整体收购中减值测试资产对应的交易价格减去期末

减值测试资产的估值总额（扣除承诺期间内减值测试资产股东增资、减资、接受赠与

以及利润分配的影响）。 

针对减值测试资产 A 于承诺期内累积已补偿金额=岭南集团就减值测试资产 A 于承诺

期内累积已补偿股份总额×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每股发行价格+岭南集

团就减值测试资产 A 于承诺期内累积已补偿的现金总额。 

针对减值测试资产 B 于承诺期内累积已补偿金额=流花集团就减值测试资产 B 于承诺

期内累积已补偿股份总额×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每股发行价格+流花集

团就减值测试资产 B 于承诺期内累积已补偿的现金总额。 

若在承诺期内，公司实施资本公积或分配股票股利的，则补偿义务人当期应承担的减

值测试资产的应补偿股份数量应调整为按照上述公式计算的应补偿的股份数量×（1+

转增或分配股票股利比例）。 

补偿义务人应补偿的股份，由岭南控股按总价 1.00 元的价格回购，并依法予以注销。 



 

公司应在减值测试专项审核报告披露后的 10 个交易日内发出召开审议上述股份回购

及后续注销事宜的股东大会会议通知。公司就补偿义务人补偿的股份，首先采用股份

回购注销方案，如股份回购注销方案因未获得上市公司股东大会通过等原因无法实施

的，则补偿义务人补偿的股份应通过赠送方式予以补偿，具体程序如下： 

如公司股东大会通过股份回购及后续注销事宜的议案，则公司在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后

15 个交易日内将股份回购数量书面通知补偿义务人，补偿义务人应在收到公司书面通

知之日起 15 个交易日内向中登公司发出将其当年须补偿的股份过户至公司董事会设

立的专门账户的指令。公司应在股东大会结束后 2 个月内实施完毕回购方案； 

如公司股东大会未通过股份回购及后续注销事宜的议案，则公司应在股东大会决议公

告后 15 个交易日内书面通知补偿义务人实施股份赠送方案。公司将在股东大会决议

公告之日起 15 个交易日内公告股权登记日（以下称“赠与股权登记日”），并由补

偿义务人将等同于上述应回购数量的股份赠送给该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股东，在册

股东按照其持有的股份数量（其中，岭南集团、流花集团分别为按其截止赠与股权登

记日持有的股份数额扣除本次整体收购中岭南集团、流花集团基于本次整体收购的标

的资产减值而履行补偿义务当期应赠送股份后的余额计算股份数量）占截止赠与股权

登记日上市公司扣除岭南集团、流花集团在本次整体收购中基于本次整体收购的标的

资产减值履行补偿义务当期应赠送的全部股份后的总股本的比例享有获赠股份； 

自补偿义务人应补偿股份数量确定之日起至该等股份注销或被赠与其他股东前，补偿

义务人承诺放弃该等股份所对应的表决权。 

若补偿义务人岭南集团于本次交易中出售广之旅 57,548,716 股股份所获得的公司股份

不足以补偿当期其应承担的应补偿股份数量的，则差额部分由补偿义务人以现金方式

继续向公司补偿，补偿义务人以现金方式补偿的金额如下： 

补偿义务人应支付的补偿现金=[补偿义务人当期应承担的减值测试资产A应补偿股份

数量-补偿义务人当期就减值测试资产 A 已补偿股份数量]×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

购买资产每股发行价格 

若补偿义务人流花集团于本次交易中出售广之旅 4,000,000 股股份所获得的公司股份

不足以补偿当期其应承担的应补偿股份数量的，则差额部分由补偿义务人以现金方式

继续向公司补偿，补偿义务人以现金方式补偿的金额如下： 

补偿义务人应支付的补偿现金=[补偿义务人当期应承担的减值测试资产 B 应补偿股份

数量-补偿义务人当期就减值测试资 B 产已补偿股份数量]×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

购买资产每股发行价格 

补偿义务人同意公司有权自补偿义务人当期已补偿股份划转至公司董事会设立的专

门账户后 10 个交易日内，要求补偿义务人以现金形式向公司董事会指定的账户支付

补偿现金。 



 

补偿义务人同意，若岭南控股在承诺期间内有现金分红的，其按本报告（四）2 公式

计算的应补偿股份数在回购股份实施前上述年度累积获得的分红收益，应随之赠送给

公司或公司受赠股东。 

补偿义务人同意，若公司在承诺期间内若实施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或分配股票股利的，

则补偿义务人应补偿股份数调整为：按照本报告（四）2 公式计算的应补偿的股份数

量×（1+转增或分配股票股利比例）。 

任何情形下，补偿义务人岭南集团承诺期内累积已补偿股份数额以其向公司转让的广

之旅 57,548,716 股股份的交易价格为限，对于超出部分（如有），补偿义务人无需补

偿。 

任何情形下，补偿义务人流花集团承诺期内累积已补偿股份数额以其向公司转让的广

之旅 4,000,000 股股份的交易价格为限，对于超出部分（如有），补偿义务人无需补

偿。 

 

三、 减值测试过程 

1、本公司已聘请广东联信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信评估

公司”）对截止 2017 年 12 月 31 日置入资产进行了减值测试，并由其于 2018 年 

4 月 16 日出具了联信咨报字[2018]第 0022 号《广州岭南集团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对广

州广之旅国际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进行减值测试之估值咨询报告》（以下简称“估

值报告”），估值报告所载，广之旅 2017 年 12 月 31 日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估值约

为 157,870.85 万元。按照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注入的广之旅 90.45%的股权比例折算对

应的权益价值估值约为 142,794.18 万元。 

2、本次减值测试过程中，本公司已向联信评估公司履行了如下工作 ： 

（1）己充分告知联信评估公司本次估值的背景、目的等必要信息； 

（2）谨慎要求联信评估公司，在不违反其专业标准的前提下，为了保证本次估值结

果和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6 年 8 月 24 日对广之旅出具的《广发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广州岭南集团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收购广州广之旅国际旅行社股份有限公

司之估值报告》的估值结果可比，需要确保估值假设、估值参数、估值依据等不存

在重大不一致。 

（3）对于以上若存在不确定性或不能确认的事项，需及时告知并在其《估值报告》

中充分披露； 

（4）对比两次报告中的估值假设、估值参数等是否存在重大不一致； 

（5）根据相关要求所约定的补偿期减值测试方法，资产期末减值额为本次整体收购

中减值测试资产对应的交易价格减去期末减值测试资产的估值总额（扣除承诺期间

内减值测试资产股东增资、减资、接受赠与以及利润分配的影响）计算注入资产的



 

期末价值是否发生减值。 

 

项目 金额（人民币万元） 

注入资产的期末价值评估值   142,794.18  

加：补偿期内注入资产已发放现金股利   4,748.63  

减：注入资产作价   107,092.62  

增值额  40,450.19  

 

四、 测试结论 

通过以上工作，我们得出以下结论： 

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本次重组注入资产未发生减值。 

 

五、 本报告的批准 

本报告业经本公司董事会于 2018 年 4 月 17 日批准报出。 

 

 

 

                                         广州岭南集团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八年四月十七日 




